标示的式样及标识使用说明：

如标识大小、尺寸比例、颜色、位置、牢固度、附着力等。
标识的标注方法：

1、转基因动植物（含种子）和微生物，转基因植物、微生物产品，含有转基因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份的种子、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等产品，直接标注“转基因××”。

2、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标注为“转基因××加工品（制成品）”或者“加工原料为转基因××”。

3、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或用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份的产品加工制成的产品，但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有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份的产品，标注为“本产品为转基因××加工制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份”或者标注为“本产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份”。
注：提供有效的农业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和相关的批准文件。
